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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Sarbanes-Oxley法案為防制財務報表被誤述，規範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刑事與賠償

責任。若公司重編財務報表，則公司經理人（執行長與財務長）應歸還自公司已獲得之紅利、或

以誘因或權益為基礎的酬勞、及出售股票的利得。本研究從公司治理與社會福利觀點分析經理人

罰金之效果。首先本研究運用賽局理論分析並比較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治理之影響，發現

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的效果較歸屬公司佳。其次本研究比較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社會福利產

生之影響，發現經理人罰金之規範無法提高社會福利。最後本研究考量公司治理與社會福利之目

標，對Sarbanes-Oxley法案經理人罰金之規範提出兩個修正建議。本研究主要的貢獻有二：先找

出公司治理效果之衡量指標，並比較其差異，再以社會福利評價法律機制之優劣，此思考架構可

以作為我國未來制定會計與審計準則之參考；另外，我國未來若要引進Sarbanes-Oxley法案，可

考慮加入本研究提出之建議。 

 
關鍵詞：Sarbanes-Oxley法案、公司治理、法律機制、內部控制、審計品質 

 

Abstract：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has imposed crim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rule on 

managers to prevent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  If an issuer is required to prepare an accounting 

restatement, the manager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issuer shall 

reimburse the issuer for any bonus or other incentive-based or equity-based compensation received by 

that person from the issuer and any profits realized from the sale of securities of the issu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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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r forfeiture from bot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welfare 

perspectives.  First of all, by using the game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anager-forfeit-allocate systems, we show that it will be better if the manager 

forfeiture is given to the CPAs. Next, comparing the social welfare in different manager-forfeit-sharing 

systems, we find that the regulation of manager forfeiture will not increase social welfare.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wo manager-forfeit-allocation systems by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welfare.  There are two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model of fin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icators, comparing effectiveness, and evaluating the system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perspective that we used in this paper may be a suitable framework for setting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andards in the future. Besides, when considering adapting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0 to our needs, Taiwan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incorporating the proposal 

made in this paper. 
 

Keywords: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Corporate governance, Legal institution, Internal control, 

Audit quality. 
 

1. 導論 

美國總統布希為避免再發生類似安隆 (Enron)、世界通訊 (World Com)、環球電訊 (Global 

Crossing) 及美國線上時代華納  (AOL Time Warner) 等財報弊案，於2002年7月30日簽署

Sarbanes-Oxley法案。該法案增加公司治理的機制、加強證管會 (SEC) 的監督責任、提升會計師

之獨立性及保護舉發不法情事者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等管制措施。Sarbanes-Oxley法案為

防制公司出現重大誤述的財務報表，增加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刑事與賠償責任。刑事責任方

面，公司之執行長與財務長應為財務報表及其相關揭露負保證責任，財務報表不實者最高刑責為

20年，蓄意詐欺者最高刑責為25年 (§302, §807, §906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賠償責任方

面，公司若重編財務報表，其執行長與財務長應歸還公司所獲之紅利、或以誘因或權益為基礎的

酬勞、及出售股票的利得 (§304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本研究稱此賠償責任為經理人罰金。 

本研究第一個問題探討經理人罰金與公司治理效果的關係。公司治理除了加強董事會運作

機制之外，尚包括會計資訊、審計制度及健全公司治理文化的法規等配合措施；並以提升財務報

表可靠性、健全公司營運體系、持續公司成長並累積公司資本為主要目標。1內部控制與會計師

是提升公司財務報表可靠性的兩個重要機制。內部控制與會計師的功能不同。我國證管會於民國

                                                           
1 參http://www.sfi.org.tw/Corporate_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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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年3月18日發佈之「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度實施要點」，定義內部控制為

「保護資產安全，提高會計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增進經營效率，並促進遵行管理政策達成預

期目標」，可見內部控制同時具有為公司防弊與興利之功能；而會計師主要的功能在提高會計資

訊可靠性，具有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率之功能，我國政府強制規定在資本市場籌募資金的公司必

須聘任會計師簽證。內部控制屬公司內部的監督機制；而會計師屬外部的監督機制。會計師的獨

立性高於內部控制，且內部控制的水準將影響會計師的審計品質。會計師與內部控制在提高會

計資訊可靠性之功能有互補效果 (Pae &Yoo, 2001)。美國Sarbanes-Oxley法案規定經理人誤述財

務報表的罰金應歸屬公司 (§304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是：若將經理

人誤述財務報表的罰金改歸屬會計師，是否提升公司治理的效果？  

本研究第二個問題探討經理人罰金機制之評估準則。Wallace (1980, 1987) 認為市場需要會

計師簽證的原因有四：(1)管制假說 (Regulation hypothesis)，即政府的法規強制要求公司聘任會

計師簽證；(2)監督假說 (Stewardship/ Monitoring hypothesis)，或代理假說 (Agency hypothesis)，

即會計師簽證可以降低經理人之代理成本，代理假說又稱道德危機 (Moral hazard)；(3)資訊假說 

(Information hypothesis)，即投資人與債權人比較相信被會計師簽證過的財務報表，換言之，會計

師簽證具有訊息傳遞(signaling)之效果；及(4)保險假說 (Insurance hypothesis)，即會計師的簽證

形同背書擔保，增加投資人與債權人索賠的對象。由於管制假說並非基於公司對會計師簽證的自

願性需求，所以解釋審計需求來源的主要學說有代理假說、保險假說與資訊假說。當公司聘任會

計師簽證是基於代理假說或保險假說時，會計師有責任維護財務報表的可靠性。若公司出現不真

實的財務報表，則會計師應受懲罰。當公司聘任會計師簽證是基於資訊假說時，公司有責任編製

真實財務報表。若公司出現不真實的財務報表，則公司與會計師皆應受懲罰。由於經理人誤述財

務報表將使會計師的商譽受損，會計師根據「補償法則」(Liability rule) 可以成為經理人罰金的

補償對象。2法律經濟學家認為法律規範必須符合經濟效率 (Friedman, 2000)。Posner (1998) 更

指出法律的唯一目的是提高經濟效率，而且定義經濟效率提高為社會總福利增加。本研究將探討

經理人罰金制度是否可以提高社會福利？及將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或會計師產生的社會福利較

多？ 

本研究採取賽局分析法探討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治理的影響。本研究以經理

人忠實表達財務報表、公司提高內部控制與會計師提升審計品質等三項機率為公司治理效果之衡

量指標，分別比較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與會計師造成之差異。綜合三項衡量公司治理效果的指

標，本研究發現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的效果較佳。可見將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之罰金歸屬會計

                                                           
2 法律運用的機制請參考Friedman (2000) 第五章之討論。Friedman (2001) 認為法律機制運用的法則如下：

當透過市場交易分配權利的成本很低時，應採用「財產法則」；當透過訴訟分配權利的成本很低時，應

採用「補償法則」；當處理外部性問題時可以「罰款」同時搭配「財產法則」或「補償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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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較符合公司治理之觀點，此結論與一般人之直覺及Sarbanes-Oxley法案之規定不同。本研究

再以社會總福利的增減作為判斷法律機制優劣之基準，發現制定經理人罰金的法律機制只能改變

經濟個體的所得分配，無法增加社會福利；換言之，從社會福利觀點，我國不需引進Sarbanes-Oxley

法案的經理人罰金制度。 

若我國決定引進Sarbanes-Oxley法案，本研究對經理人罰金制度提出兩種修正方案，並分析

其對社會福利與公司治理之影響。(1)方案一，若經理人誤述的財務報表在公開之前被會計師發

現，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若經理人誤述的財務報表在公開之前未被會計師發現，經理人罰金

歸屬公司，而且會計師有法律責任。(2)方案二，不論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何時被發現，其罰金

皆歸屬會計師。結果如下：(1)方案一社會福利水準與公司治理效果都比Sarbanes-Oxley法案高；

(2)方案二的社會福利水準比Sarbanes-Oxley法案高，而公司治理效果比Sarbanes-Oxley法案差；(3)

方案一公司治理效果比方案二佳，方案二社會福利水準比方案一高。若我國重視社會福利高於公

司治理，則應採取方案二之修正建議。若我國要兼顧社會福利與公司治理，則應採取方案一之修

正建議。 

本研究針對經理人罰金制度的探討過程如下：首先根據公司治理的目標找出衡量公司治理

效果之指標，再以賽局分析不同經理人罰金制度的均衡，並比較均衡時公司治理之差異，最後以

社會福利評斷法律機制之優劣，此分析模式可以作為我國未來制定會計與審計準則之思考架構。

本研究另一個貢獻是建議我國不必引進Sarbanes-Oxley法案中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罰金制度；

若要引進，則應將Sarbanes-Oxley法案經理人罰金制度修正為本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架構如下：第一節導論；第二節會計師簽證之賽局模型；第三節會計師簽證賽局

之均衡；第四節經理人罰金與公司治理；第五節經理人罰金與社會福利；第六節經理人罰金制度

之修正建議；第七節結論與建議。 

2. 會計師簽證之賽局模型 

會計師簽證過程可分為五個階段：(1)公司建立內部控制；(2)經理人決定編表策略；(3)會計

師評估控制風險；(4)會計師決定審計策略；及(5)會計師提出審計報告。由於評估控制風險為會

計師簽證的必要行動，沒有策略選擇的問題，所以納入會計師審計策略的一部分。另外，理性的

會計師將依查帳證據提出審計報告 (DeAngelo, 1981a, b; Magee & Tseng, 1990)，會計師的審計報

告亦沒有策略選擇的問題，而且會計師的審計策略包括控制測試與證實測試。所以本研究探討之

簽證賽局模型共有四個決策點：公司提高或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經理人忠實表達或重大誤述財

務報表？會計師是否實施控制測試？及會計師採取高或低證實測試？如圖1所示。另外，本研究

為方便讀者閱讀，將所有變數符號 加以說明並列於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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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會計師簽證賽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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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之內部控制 

審計的理論與實證研究都同意內部控制制度無法預防或查出公司所有的錯誤或舞弊，卻可

以降低經理人舞弊或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 (Caplan, 1999)。分析性的審計文獻有兩種決定內

部控制水準的模型：(1)內部控制水準是經理人的可行策略，如Caplan (1999)；及(2)內部控制水

準非經理人的可行策略，如Shibano (1990), Newman & Noel (1989), Hensen (1993), Pae & Yoo 

(2001)。我國「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度實施要點」為強化公開發行公司內部

控制與內部稽核人員之獨立性，規定內部稽核單位應由總經理以上直接指揮。在此環境下可將設

計內部控制之決策解釋為董事會或監督委員會之職權而非經理人的可行策略， 

假設公司有兩種內部控制方案， },{ ILIHi∈ ， IH 代表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 IL 代表降低

內部控制的水準。假設公司發生非蓄意性錯誤的金額為常態分配，而且該金額之機率分配是會計

師與經理人的共識。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時，公司發生非蓄意性錯誤的平均金額為 µ ，

變異數為 2σ 。當公司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時，公司發生非蓄意性的平均錯誤金額為 a+µ ，變異

數為 2)( x+σ 。此假設表示公司若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則發生非蓄意性錯誤的平均金額與變異

數將增加 (Caplan, 1999)。 

公司的內部控制具有防弊與興利效果，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防弊效果來自於降低經理人重

大誤述財務報表的利得，而興利效果來自於提高公司的經營效率。令 gim 代表在 i 內部控制水準

下公司未發現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公司損失（等於經理人的不當利得），其中

gILgIH mm < ； ib 代表提高內部控制公司增加的經營效率，
iC 代表公司建立內部控制的成本，其

中
ILIH CC > 。 

2.2 經理人之編表策略 

假設經理人有兩種編表方案，T 代表忠實表達， N 代表重大誤述。會計師查帳之前經理人

已編成財務報表，但是會計師無法分辨經理人的編表策略。按Rasmusen (1995) 的分類，對會計

師而言經理人的編表策略是確定而且不完整的資訊 (certainty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假設經

理人的編表策略為一機率 z 。 0=z 與 1=z 分別表示經理人忠實表達與重大誤述財務報表，

10 << z 表示經理人有 z 的機率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有 )1( z− 的機率忠實表達財務報表。 

經理人若忠實表達財務報表，則無額外的報酬或罰金。經理人若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則其報

酬視公司內部控制、會計師審計報告及外部人士訴訟決策而定。令
gim 與

lm 分別代表經理人未被

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不當利得與被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罰金。 

綜合公司與經理人之策略，可知公司實施高與低內部控制之成本差額為 ICCC ILIH ≡− ，防

弊效果為
ggIHgIL mzmmz ∆≡− )( 。令 IB 代表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水準的淨效益如式(1)： 

ICibmzIB 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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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會計師之控制測試 

假設會計師評估受查公司的控制風險之後，可以分辨受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並依據審計

風險 (audit risk) 與審計成本 (audit cost) 擬定查帳策略。審計風險指會計師未能查出公司經理人

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我國審計準則第二十四號公報及美國審計準則第四十七號公報都將審

計風險分類為固有風險(IR)，控制風險(CR)及偵查風險(DR)。審計成本指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的

相關成本，包括控制測試 (test of controls) 與證實測試 (substantive tests) 成本。理論上會計師的

查帳目標是在預定的審計成本下極小化其可接受的審計風險 (Acceptable audit risk, AAR)；或設

定其可接受的審計風險極小化其審計成本。會計師考量內部控制證據之存在性，及實施控制測試

之成本效益後，若要降低進一步某些聲明之控制風險，則可實施控制測試。 

我國審計準則第三十二號公報規定，會計師必須先瞭解受查者的內部控制，評估控制風險，

再決定控制測試的策略。我國審計準則第三十二號公報第四條之規定，會計師若發現受查公司對

各科目餘額、各類交易及財務報表揭露事項所隱含之聲明缺乏內部控制，或內部控制無效，或收

集內部控制之證據不符合成本效益，則會計師必須將該聲明之控制風險設定在最高水準；換言

之，會計師若不相信或不易評估受查公司的內部控制，則將受查公司之控制風險設定為100%，

不必實施控制測試。會計師評估控制風險之後可實施( tt =1 )或不實施( 01 =t )控制測試，令實施

控制測試之成本為 tc 。 

令 u 代表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若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則會計師認為

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pu = ；若公司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則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

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qu = ，其中 pq > 。假設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之後，將更正確地推論

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進而將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u 修正為事後機率U 。

換言之，若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發現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則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大誤述

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PU = ；若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發現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則會計師認為經

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QU = ，其中 QP < 。 

若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則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高於會計師的事先認知，而且受查公司

發生錯誤的金額將高於非蓄意性錯誤的金額 (Shibano, 1990)。令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增加受

查公司錯誤金額為 vv ˆ= ；忠實表達財務報表不會增加受查公司的錯誤金額，即 0=v 。控制測

試後會計師推論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 iy 亦為常態分配，即  ),(~ 2σµ vNyIH + , 

))(,(~ 2xvaNyIL +++ σµ 。 

2.4 會計師之證實測試 

控制測試可以協助會計師推論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作為會計師擬定證實測試計

畫之依據，卻不能作為會計師簽發查核意見之證據。所以不論會計師是否實施控制測試，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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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證實測試。若會計師評估控制風險之後不實施控制測試，則根據其對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

表的事先機率擬定證實測試計畫；若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則修正其對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

的機率，並根據修正後的機率擬定證實測試計畫。 

審計技術影響審計證據 (Shibano, 1990; Newman & Noel, 1989; Matsumura & Tucker, 1992)。

假設會計師之審計技術不完全 (Imperfect audit technology)，即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若實施

證實測試的程度越深，則會計師發現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越高；但是再多的證實測試

仍無法保證可以發現財務報表被誤述。 

令 k 代表會計師的證實測試方案， },{ LHk ∈ ，H 與 L 分別代表會計師高與低證實測試，
Hc

與
Lc 分別代表會計師高與低證實測試之成本，其中

LH cc > ，而且
LHk ccc −=∆ 。令

1λ 與
2λ 分

別代表會計師採取低與高證實測試而未揭露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其中
21 λλ > ，

21 λλλ −=∆ ，而且控制測試的成本低於證實測試(Matsumura & Tucker, 1992)，即 HLt ccc << 。 

2.5 會計師之審計報告 

在審計技術不完全之假設下，會計師的審計報告存在型Ι與型ΙΙ誤差。審計報告的型Ι誤差指

會計師不同意公司忠實表達之財務報表；審計報告的型ΙΙ誤差指會計師同意公司重大誤述之財務

報表。根據法律證據原則及本研究探討的法律機制，若會計師無法舉證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

表，其將給予公司財務報表無保留意見。換言之，本研究探討的情境會計師的審計報告只有型ΙΙ

誤差，而無型Ι誤差。 

財務報表不是外部人士作決策的唯一資訊，誤述之財務報表不一定傷害到外部人士；而且外

部人士受到誤述財務報表的傷害，將評估追究相關人士法律責任之成本與效益。由此可知，會計

師不一定因型ΙΙ誤差的審計報告而負擔法律責任。若外部人士追究誤述財務報表之法律責任，則

可推論會計師之簽證為低品質或公司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外部人士若沒有追究誤述財務報

表之法律責任，則無法推論會計師之簽證為高品質或公司忠實表達財務報表。令 γ 代表外部人士

追究誤述財務報表法律責任之機率。 

在會計師審計報告無型Ι誤差之假設下，可知當存在下列任一種情況時，會計師除當期審計

公費之外，尚可獲得額外利得 ga （例如商譽）：(1)經理人忠實表達財務報表；(2)會計師揭露經

理人誤述財務報表，或(3)外部人士沒有提出訴訟等。當會計師未查出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

而且事後外部人士提出訴訟時，會計師損失 la （例如商譽損失與法律責任）。 

2.6 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之報酬 

令下標 s 代表經理人罰金的歸屬， },{ ACs∈ ，C 與 A 分別表示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與會計

師。令 d 代表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期望利得，其中
Hd 代表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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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測試時經理人的期望利得，
Ld 代表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低證實測試時經理人的

期望利得，
td 代表會計師依實施控制測試結果採取證實測試時經理人的期望利得。 

令 A
iztks

M
iztks

C
iztks πππ ,, 分別代表公司、經理人與會計師之預期報酬，例如

IHgIH
C

HAIHT Cibm −+=0π

表示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水準，經理人忠實表達財務報表，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而採取高證實

測試，而且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的預期報酬。公司、經理人與會計師之預期報酬分別依

序列示於圖1下方。 

3. 會計師簽證賽局之均衡 

假設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皆為風險中立者，而且追求貨幣金額極大。其目標函數如式(2)

至(4)： 

),,,( γλπ ∆suMax C
iztki

     (2) 

),,,(
,1

γλπ ∆suMax A
iztkkt

                (3) 

),,,( γλπ ∆suMax M
iztkz

      (4) 

利用倒推歸納法 (backward induction) 即可求解會計師簽證賽局之貝氏Nash均衡。命題一至

命題四分別說明會計師、經理人與公司之最適決策及其形成的貝氏Nash均衡，證明請參考附錄

一至附錄四。 

3.1 會計師之審計策略 

會計師審計策略包括控制測試與證實測試之決策。會計師判斷經理人是否重大誤述財務報表

的比較基準將因控制測試的決策而不同：實施控制測試的比較基準為
isB ，不實施控制測試的比

較基準為
isW 。在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下，給定受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經理人重大誤

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會計師採取的策略如命題一所述。 

命題一：  

(1) 證實測試決策 

給定受查公司的內部控制水準及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若會計師實施控制測

試，則 

⎩
⎨
⎧

>
<

=
isi

isi

ByifH
ByifL

k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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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則 

⎩
⎨
⎧

>
<

=
is

is

WuifH
WuifL

k *        (5-2) 

其中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 λγ ∆+∆= )( lgikiC aacW ；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

)]()([ LHlgikiA ddaacW −+∆+∆= λγ ,其中 )1(2 γλ −= lH umd , )1(1 γλ −= lL umd , ,10 << isW  

,10 << p  10 << q 。 

(2) 控制測試決策 

給定內部控制的水準及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會計師最適策略如下： 

(a)若 iCWu > 且
viC

klgi

tiCk

caau
cuc

Φ<
∆−∆+
−−Φ∆

])([
])1)(([ 0

λγ
成立，或

iAWu > 且
tklg

tiAk

dcaau
cuc
+∆−∆+

−−Φ∆
])([

])1)(([ 0

λγ
 

viAΦ< ，則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0*
1 =t , Hk =* )； 

(b)若 iCWu < 且 )1(
])([
)]1)(1([ 0

viC
klg

iCkt

caau
ucc

Φ−>
∆−∆+
−Φ−∆+

λγ
成立，或 iAWu < 且

tklg

iAkt

dcaau
ucc
+∆−∆+
−Φ−∆+
])([

)]1)(1([ 0

λγ
 

)1( viAΦ−> ，則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0*
1 =t , Lk =* )； 

(c) 其 他 情 況 會 計 師 最 適 策 略 為 ( tt =*
1 , )(* tkk = ) 。 其 中 ( )NByP isirvis ≤=Φ , 

( )TByP isiris ≤=Φ 0
。 

命題一指出在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下，給定受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經理人重大誤

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會計師有三個可行策略：(1) 若會計師事先認為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

表的機率低，則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低證實測試（簡稱策略一）；(2) 若會計師事先認為經

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高，則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高證實測試（簡稱策略二）；(3) 若

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普通，則實施控制測試並且根據控制測試之結果

判斷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是高或低，再決定證實測試之方案：若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

金額高於會計師之預期，則採取高證實測試方案；反之，採取低證實測試方案（簡稱策略三）。 
命題一說明會計師證實測試決策之意義如下：在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下，給定受查公

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當實施控制測試時，會計師將根據控

制測試的結果推論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據此判斷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可能性，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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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證實測試之方案。若會計師控制測試之後推論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高於預期，表示經理人

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可能性提高，會計師將採取高證實測試方案。 isB 可解釋為公司在不同內部

控制水準下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之後採取高證實測試之成本與效益比率， isW 可解釋為公司在不

同內部控制水準下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採取高證實測試之成本與效益比率， isB 與 isW 之值隨

模型之變數調整。 

另外會計師控制測試決策之意義如下：經過考慮證實測試方案之成本與效益後，若會計師預

期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高，而且直接採取高證實測試的錯誤率低於控制測試之後再決

定證實測試的方案，則不實施控制測試；若會計師預期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低，而且

直接採取低證實測試的錯誤率高於控制測試之後再決定證實測試的方案，則實施控制測試。 

由命題一可推論會計師選擇證實測試的方案，決定於其判斷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可能性

的比較基準。分別將該影響比較基準的因素對 isB 與 isW 微分，可得推論一之關係。 

推論一： ,0>
∂
∂
µ

isB
0>

∂
∂
µ

isW , 02 >
∂
∂
σ

isB , 02 >
∂
∂
σ

isW , 0>
∂
∂

p
Bis , 0>

∂
∂

p
Wis , 0

ˆ
>

∂
∂

v
Bis , 0

ˆ
>

∂
∂

v
Wis , 

0
2

>
∆∂
∂

c
Bis , 0

2

>
∆∂
∂

c
Wis ; 0<

∆∂
∂
λ
isB , 0<

∆∂
∂

λ
isW , 0<

∂
∂
γ

isB , 0<
∂
∂
γ

isW , 0<
∂
∂

l

is

m
B , 0<

∂
∂

l

is

m
W , 

0<
∂
∂

g

is

a
B , 0<

∂
∂

g

is

a
W , 0<

∂
∂

d
Bis 0<

∂
∂

d
Wis 。 

推論一說明會計師選擇證實測試的影響因素及其影響方向：若受查公司發生非蓄意性錯誤金

額的平均數、變異數、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事先機率、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而增加錯

誤的金額、及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之成本差異降低；或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之績效

差異、外部人士追究誤述財務報表法律責任之機率、經理人被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損失、經

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未被發現時之會計師利得及歸屬會計師的經理人罰金提高，則會計師判斷

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機率比較基準將降低，導致會計師提高採取高證實測試方案之機率；反

之，則降低採取高證實測試方案之機率。 

3.2 經理人之編表策略 

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會計師審計策略，經理人重大

誤述財務報表的最適策略( *z )如命題二所述。 

命題二：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會計師審計策略，經理人

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最適策略如下： 
(1) 給定( ,u i , 01 =t , Lk = )，若 0>NLiM ，則 1* =z ；否則 0* =z ； 

(2) 給定( ,u i , 01 =t , Hk = )，若 0>NHiM ，則 1* =z ；否則 0* =z 。其中 ,)1(1 LgiNLi dzmM −−= γλ   

,)1(2 HgiNHi dzmM −−= γλ )],1(1[ 1 γλ −−= lL zmd  )]1(1[ 2 γλ −−= lH z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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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定( ;U i , tt =1 , )(tkk = ，若 IHi = ，則 *z 為符合 (5-3)式一階條件（first-order condition）

之解；若 ILi = ，則 *z 為符合 (5-4)式一階條件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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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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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x
vaqB

qv
x

mm
mm

qB
lgIL

lgIL
vIL σ

µ
π

σ
λγ

γλγλ  (5-4) 

命題二說明在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會計師審計策略

下，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最適策略如下：(1)當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低證實測

試；或(2)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高證實測試時，若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未被查出的期望利益大

於被查出的期望損失，則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否則經理人忠實表達財務報表；(3)當會計

師實施控制測試時，經理人的最適策略為在不同內部控制水準下使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符合 

(5-3)或 (5-4)式之一階條件。 

NLiM 與
NHiM 分別代表不同內部控制而且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而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

下，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未被查出的期望利益與被查出的期望損失之差。由命題二可知，當

0*
1 =t 且 Lk =* 時，

NLIHNLIL MM > ；當 0*
1 =t , Hk =* 時，

NHIHNHIL MM > ；可見當 tt =*
1

而且

)(* tkk = 時， )()( **
NLIHNHIHNLILNHIL MMUMMU +>+ ，表示經理人之編表策略受公司內部控制影

響，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時，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較低，進而提高財務報表的

可靠性。 

命題二指出預防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有四個方法：(1)降低經理人未被發現重大誤述財

務報表的報酬；(2)提高經理人被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處罰；(3)提高經理人被發現重大誤述

財務報表的機率；及(4)提高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 

3.3 公司之內部控制策略 

在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及經理人罰金分別歸屬公司與會計師的情況下，公司

的內部控制決策如命題三所述。 

命題三：在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最適的內部控制決策如下： 
(1) 在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的情況下，1)當( ;u ;0=z ,01 =t Lk = )或( ;u ;0=z ,01 =t Hk = )時，

若 IBIC ≥ ， 則 ILi =* ； 若 IBIC < ， 則 IHi =* ； 2) 當 ( ;u ;1=z ,01 =t Lk = ) 或

( ;u ;1=z ,01 =t Hk = )或( ;U ;10 << z ,1 tt = )(tkk = )時，若 ))(( LH ddqpIBIC −−+≥ ，則

ILi =* ；若 ))(( LH ddqpIBIC −−+< ，則 IHi =* 。 

(2) 在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的情況下，公司內部控制之策略皆為：若 IBIC ≥ ，則 ILi =* ；若

IBIC < ，則 IH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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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三說明公司建立內部控制的二個重要觀念：首先，公司以合理保證  (Reasonable 

assurance) 為建立內部控制之目標，其策略如下：給定經理人與會計師之策略，公司基於成本效

益原則設計內部控制制度， IC 與 IB 分別代表提高公司內部控制增加的成本與效益。當 IBIC ≥

時，公司降低內部控制的水準；當 IBIC < 時，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其次，經理人罰金歸

屬制度對公司內部控制造成的差異在於：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效益必

須調整經理人的罰金。由於 0))(( <−− LH ddqp ，所以將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較能提高公司內

部控制的水準。 

3.4 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之均衡策略 

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可能形成之貝氏Nash均衡，為在給定對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

認知下，彼此給定對手的策略而本身不會背離其策略時之策略組合。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三者

之均衡策略如命題四所述。 

命題四：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Nash均衡有三： 
(1) ( ;u ILi =* ; ;0* =z ,0*

1 =t Lk =* )； 

(2) ( ;u ILi =* ; ;1* =z ,0*
1 =t Hk =* )； 

(3) 若 ))(( LH ddqpIBIC −−+≥ ， 則 ( ;U ILi =* ; ;10 * << z ,*
1 tt = )(* tkk = ) ； 若

))(( LH ddqpIBIC −−+< ，則( ;U IHi =* ; ;10 * << z ,*
1 tt = )(* tkk = )。 

命題四說明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策略的Nash均衡如下：(1)公司降低內部控制，經理人忠

實表達財務報表，會計師採取策略一（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低證實測試）；(2)公司降低

內部控制，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會計師採取策略二（不實施控制測試，而且採取高證實測

試）；(3)公司依內部控制的成本與效益決定內部控制的水準，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策略

為一機率，會計師採取策略三（實施控制測試，根據控制測試之結果決定證實測試之方案）。 

本研究發現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貝氏Nash均衡解與歸屬

公司時的架構相同，其差異有二：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機率的比較基礎由
iCW 改為

iAW ；及

提高內部控制的效益由 ))(( LH ddqpIB −−+ 改為 IB 。 

4.經理人罰金與公司治理 

根據上述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策略均衡之關係，進一步探討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治

理效果之影響。首先分析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會計師審計品質的影響。在其他條件不變下，會

計師的審計品質與證實測試正相關 (Shibano, 1990; Newman & Noel, 1989; Matsumura & Tucker, 

1992)。命題一說明會計師判斷經理人是否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比較基準決定其提高證實測試之

機率。當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時，比較基準為 isB ；當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時，比較基準為
i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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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0>td ，所以
iAiC WW > ，而且

iAiC BB > 。可見不論會計師是否實施控制測試，在經理人罰

金歸屬會計師之環境，會計師提高證實測試之機率都比較高。 

會計師提高證實測試有兩種可能意義：因為公司的控制風險提高，導致會計師不相信公司的

內部控制；或會計師為提高審計品質而增加審計成本。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會計師之控制測試決

策，以方便瞭解會計師提高證實測試之原因，。 
當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高時 )( isWu > ， −−Φ∆ )1)(([ 0 uc iCk  

viCklgt caauc Φ<∆−∆+ ])([] λγ 成立的機率小於 }])([{])1)(([ 0 tklgtiAk dcaaucuc +∆−∆+−−Φ∆ λγ  

viAΦ< ； 當 會 計 師 認 為 經 理 人 重 大 誤 述 財 務 報 表 的 機 率 低 時 )( isWu < ，

)1(])([)]1)(1([ 0 viCklgiCkt caauucc Φ−>∆−∆+−Φ−∆+ λγ 成立的機率大於 )1([ 0iAkt cc Φ−∆+  

)1(}])([{)]1( viAtklg dcaauu Φ−>+∆−∆+− λγ ，所以在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之環境會計師提高

控制測試之機率。 

根據我國審計準則第三十二號公報第四條規定，會計師考量內部控制證據之存在性，及實施

控制測試之成本效益後，若因相信內部控制而要進一步降低某些聲明之控制風險，則可實施控制

測試。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之機率增加，表示其對受查公司內部控制的相信程度提高。由此可排

除在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之環境，會計師降低相信公司內部控制的可能性。 

其次分析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經理人編表策略之影響。由於不論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或會

計師，經理人的罰金都相同，所以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經理人之編表策略沒有影響。由命題二

可知，經理人之編表策略受公司內部控制影響，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時，經理人重大誤述

財務報表的機率較低，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內部控制策略之影響。

命題三說明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內部控制產生的差異在於：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公

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效益必須調整經理人罰金。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由於

0))(( <−− LH ddqp ，所以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效益大於成本的機率降低。換言之，當法律規定

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相較於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機率將降低。 

經由上述討論可知經理人罰金制度與公司治理效果的關係如下：當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罰

金歸屬會計師時，會計師為獲得經理人罰金並減少商譽損失及法律責任，將提高審計品質；公司

為避免喪失對經理人罰金的請求權，將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水準時，經

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將降低。所以按公司治理的觀點，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較歸屬公

司能提高財務報表的可靠性。 

5. 經理人罰金與社會福利 

從制定法律機制的觀點，經理人罰金應歸屬會計師或公司，決定於那一種制度增加較多的社

會福利。本研究計算社會福利的方法是將公司、經理人與會計師的淨利益加總。首先探討政府是



經理人罰金、財務報表可靠性與法律機制     

 

457 

否需要立法強制經理人歸還不當利得？其次說明若要強制經理人歸還不當利得，則應以公司或會

計師為其歸還對象？ 

5.1 是否需要經理人罰金之法律機制？ 

首先假設社會上沒有經理人舞弊與會計師簽證之情況，此時的社會福利為
TV ，社會福利等

於公司的總效益 )(TB 與總成本 )(TC 的差額，其中總效益包括內部控制產生的效益 )(ib 與非內部

控制產生的效益 )(nib ，總成本包括提高內部控制產生的成本 )(IC 與非提高內部控制產生的成本

)(NIC ，即式(6)所示： 

)()( NICICnibibTCTBVT +−+=−=   (6) 

其次假設社會上有經理人舞弊，卻沒有會計師簽證之情況。此時的總社會福利沒有改變，只

是將公司的部分所得移轉給經理人，即式(7)所示： 

gigiT umumTCTBV +−−= ][   (7) 

第三，假設社會上有經理人舞弊與會計師簽證的社會福利為
TAV ，若再增加考慮會計師之簽

證所得 )( gA 與簽證成本 ),( 1 ktC 等變數之後，則公司的部分所得同時移轉給經理人與會計師。由

於增加會計師簽證成本，所以降低總社會福利，即式(8)所示： 

)],([][ 1 ktCAumAumTCTBV qgqgiTA −++−−−=   (8) 

第四，假設社會上除了有經理人舞弊與會計師簽證之情況外，還增加Sarbanes-Oxley法案之

經理人罰金及會計師法律責任。該社會福利為
CiztV 。此時又將經理人與會計師的部分所得移轉回

公司，但是社會上增加訴訟成本 )( SC ，所以總社會福利又比式(8)下降，即式(9)所示： 

Slqlgi

lqlgiCizt

CazktCAmmz

azAmmzTCTBV

−−−+−+

−−−−−=

)),(()(

)]()([

1 λγλγ

λγλγ
   (9) 

由式(9)可知當
Sll Camz <+ )(λγ 時，投資人不會對誤述的財務報表採取法律行動。另外比較

式(8)與(9)發現
STACizt CVV −= ，式(9)的社會福利反而下降；換言之，從社會福利觀點，我國不需

引進Sarbanes-Oxley法案中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之賠償責任。 

5.2 經理人罰金之歸屬對象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對象對社會福利的影響，令
CiztAiztCA VVV −≡−

代表

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與公司的社會福利差距。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下社會福利的差異如

命題五所述。證明請參考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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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題 五 ： 當 0* =z 及 1* =z 時 ， 兩 種 制 度 之 社 會 福 利 相 同 。 當 10 * << z 時 ， 若

0)1()( >∆−∆∆−−−=− kgiCA cmzICIBV λγ ，則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的社會福利較高；反之，

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的社會福利較高。 
命題五中 )( ICIB − 可視為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水準增加的社會福利，

gimz ∆∆− λγ )1( 與 kc∆ 可

分別視為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下會計師增加的利得與審計成本。命題五說明經理人罰金歸屬會

計師的必要條件為：公司因提高內部控制水準而增加的社會福利，高於公司提高內部控制與會計

師提高審計品質的成本增加總和。換言之，命題五說明當 0* =z 及 1* =z 時，兩種制度之社會福

利相同；當 10 * << z 時，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社會福利的影響，視提高內部控制增加的社會

福利與增加內部控制與審計品質成本的大小而定。 
本研究為分析經理人罰金制度與社會福利的關係，若將命題五的

CAV −
結合式(1)，則可進一

步將
CAV −
分解如式(10)： 

kgiCA cmzICibV ∆−∆∆−−+−=− ])1(1[][ λγ   (10) 

將式(10)各種影響社會福利的因素分別對 CAV −
微分，可得推論二之關係。 

推論二： 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k

CA

gi

CACACACACA

c
V

m
VV

z
V

IC
V

ib
V

λ
 

推論二說明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之利益 )(ib 、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 )(z 、會計師採取

高與低證實測試之績效差異 )( λ∆ 及不同內部控制下經理人不當利得差異 )( gim∆ 提高時，經理人

罰金歸屬會計師將增加社會福利；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增加的成本 )(IC 及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

實測試之成本差異 )( kc∆ 提高時，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將增加社會福利。 

觀察與分析(6)至(9)式社會福利的變化，可以瞭解公司提高內部控制而增加效益 )(ib 與成本

)(IC 的差額，及會計師審計成本之增減變化，是造成社會福利變動的影響因素。當經理人之罰

金機制(1)促進公司提高內部控制；(2)降低會計師的審計成本；或(3)降低社會之訴訟成本，都將

增加社會福利。其中公司提高內部控制同時具有提升公司治理與增加社會福利之效果。 
比較命題五與式(10)之 CAV −

可知：從社會福利觀點，唯有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增加的效益大

於提高內部控制與審計品質增加的成本時，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才符合經濟效率。 

6. 經理人罰金機制之修正建議 

本研究接下來要解決在制定經理人罰金機制的過程中，在公司治理與社會福利之間如何取捨

的問題。本研究提出兩種修正建議：(1)方案一，若經理人誤述的財務報表在公開之前被會計師

發現，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若經理人誤述的財務報表在公開之前未被會計師發現，經理人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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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歸屬公司，而且會計師有法律責任。(2)方案二，不論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何時被發現，其罰

金皆歸屬會計師。 

首先比較方案一與Sarbanes-Oxley法案（將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對公司內部控制決策之影

響。命題三指出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所考慮的效益必須扣除該經理人罰

金。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仍然以 IC 與 IB 的大小擬定內部控制的決策。換言之，將

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較Sarbanes-Oxley法案能促進公司提高內部控制之誘因。 

其次比較方案一與Sarbanes-Oxley法案對會計師審計成本之影響。命題一指出當經理人罰金

歸屬會計師時，在受查公司發生錯誤金額既定的情況下，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與提高證實測試的

機率都比較高。由於會計師提高控制測試公司是增加內部控制的水準所致，而提高證實測試是會

計師判斷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標準更嚴格所致。基於提高控制測試可以降低證實測試成本的審

計實務，將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與會計師的審計成本何者較高，須視會計師控制測試與證實測試

的成本結構而定。 

最後比較方案一與Sarbanes-Oxley法案對社會訴訟成本之影響。命題二指出經理人重大誤述

財務報表的機率決定於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
Sll Camz >+ )(λγ 是投資人對誤述財務報表採取法

律行動的必要條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提高內部控制之機率比較高，經理人重大誤述

財務報表的機率降低，所以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可以降低社會之訴訟成本。 

接下來討論方案二與Sarbanes-Oxley法案在社會福利與公司治理效果之差異。方案二表示當

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時會計師不但沒有法律責任，反而具有對經理人罰金之期望利得。在公司治

理方面，命題一
isB 與

isW 中之 0=la ，導致
isB 與

isW 提高，因此將降低會計師之審計品質，而且

會計師之最適策略為不查帳，使審計成本為零。在社會福利方面，由於投資人對誤述財務報表採

取法律行動無法得到任何利益（所有利益都歸會計師），投資人不會因誤述財務報表對經理人採

取法律行動，因此社會沒有訴訟成本。此時總社會福利
0TV 反而提高，如式(11)所示： 

)()()(0 lqlgiqgiT mzAmmzAumTCTBV γγ ++−+−−−=   (11) 

綜合上述討論與第四、五節之結論發現，在社會福利方面，方案二最高，方案一居次，

Sarbanes-Oxley法案最低。在公司治理效果方面，方案一最佳，Sarbanes-Oxley法案居次，方案二

最差。Sarbanes-Oxley法案將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不但降低社會福利，而且危害公司治理，應

該加以修正。方案一在社會福利與公司治理效果都較Sarbanes-Oxley法案高；方案二在社會福利

較方案一與Sarbanes-Oxley法案高，但是公司治理效果較方案一與Sarbanes-Oxley法案差。 

7.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取賽局分析法探討不同的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對公司治理與社會福利的影響。本研

究根據經理人編製財務報表、公司建立內部控制與會計師提高審計品質三項衡量公司治理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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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證明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的效果較佳。其次本研究比較制定與沒有制定經理人罰金法律

機制的社會福利，發現制定經理人罰金的法律機制反而降低社會福利，所以從社會福利觀點，我

國不需引進Sarbanes-Oxley法案中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罰金制度。最後本研究比較將經理人誤

述財務報表的罰金分別歸屬公司與會計師的社會福利，發現社會福利的高低視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的成本與效益而定。換言之，從公司治理觀點，經理人罰金應歸屬會計師；從社會福利觀點，不

應該制定Sarbanes-Oxley法案中經理人的罰金機制。 

本研究提出兩種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之修正建議，若以重視社會福利高於公司治理之為法律

制定原則，則採取方案二之修正建議：不論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何時被發現，其罰金皆歸屬會計

師。若以兼顧社會福利與公司治理之為法律制定原則，則採取方案一之修正建議：若經理人誤述

的財務報表在公開之前被會計師發現，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若經理人誤述的財務報表在公開

之前未被會計師發現，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而且會計師有法律責任。 

本研究最後提出後續的研究方向如下：首先，本研究假設外部人士追究誤述財務報表法律責

任之機率為外生變數，未來可增加訴訟成本的分攤法則，考慮外部人士對會計師或公司提出訴訟

之模型。其次，本研究探討單期之審計模型，未來可探討多期之審計模型，進而考慮會計師與經

理人聲譽效果之影響。第三，股票上市公司之財務報表，在訊息不對稱情況下，具有公共財性質。

正確的財務報表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提高投資大眾及法人團體對股市信心，而劣質財務報表則會

產生相反效果。未來可探討將外部性納入分析架構時，經理人罰金之規範將會對社會福利的影

響。最後，由於會計師之選用，係由經理人決定，因此在分析架構中未來可探討加入經理人選用

不同類型會計師的決策階段，然後檢驗新法案是否真能產生預期政策效果。附錄 

附錄一  命題一之證明 

首先分析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會計師證實測試之決策。給定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與實施

控制測試，會計師推測受查公司發生錯誤之可能金額為
iy , ILIHi ,= ，其中 IH 代表提高內部控

制， IL 代表降低內部控制。令U 代表會計師修正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後機率，即 

)()()()(
)()(

)(
TPTyfNPNyf

NPNyf
yNPU

riri

ri
ir ∗+∗

∗
== ； 

當受查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時， puNPr ≡=)( , )1()1()( puTPr −≡−= , 
σπ2

1)( =IHyf  

⎥
⎦

⎤
⎢
⎣

⎡ +−−
2

2

2
])([

exp
σ
µ vy IH ；當受查公司降低內部控制時， quNPr ≡=)( , )1()1()( quTPr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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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2
])([exp

)(2
1)(

x
vay

x
yf IL

IL σ
µ

σπ
。此時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方案之期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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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分別如(A1-1-1)與(A1-1-2)所示： 

Hlggg cUaUaUaUaHttt −−−+−+−== γλγλλ 22221 )1()1()1(:,   (A1-1-1) 

Llggg cUaUaUaUaLttt −−−+−+−== γλγλλ 11121 )1()1()1(:,     (A1-1-2) 

令 λγ ∆+∆≡ )( lgkiC aacW ，比較（A1-1-1）與（A1-1-2）可知，若
iCWU > ，則會計師採取

高證實測試方案；若
iCWU < ，則會計師採取低證實測試方案；若

iCWU = ，則會計師採取高與

低證實測試無差異。 

當受查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時，會計師修正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後機率 

P
p

y
p

vy

p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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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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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過 移 項 化 減 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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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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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22 σµσ 。相同過程可求得當受查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時，會計師修正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後機率 QU = ，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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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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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iC
IL W

W
v

x
y

1
ln

ˆ
)( 2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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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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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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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ln

ˆ
)(

2
ˆ

)(
2σ

µ 之判別式。若 ,1=isW 或 ,1=p 或 1=q ，則會計師採取高證實

測試，所以限制 ,10 << isW  ,10 << p  10 << q 。換言之，會計師由推測受查公司可能發生錯誤

之金額即可決定證實測試之方案。若
iCi By > ，則會計師採取高證實測試；若

iCi By < ，則會計

師採取低證實測試；若
iCi By = ，則會計師採取高或低證實測試無差異。 

給定公司內部控制而且不實施控制測試，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方案之期望報酬分別如

(A1-2-1)與(A1-2-2)所示： 

Hlggg cuauauauaHtt −−−+−+−== γλγλλ 22221 )1()1()1(:,0   (A1-2-1) 

Llggg cuauauauaLtt −−−+−+−== γλγλλ 11121 )1()1()1(:,0   (A1-2-2) 

比較（A1-1-1）與（A1-1-2）可知，若 iCWu > ，則會計師採取高證實測試方案；若
iCWu < ，

則會計師採取低證實測試方案；若
iCWu = ，則會計師採取高或低證實測試方案無差異。 

同理分析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會計師證實測試之決策。給定公司內部控制與實施控制

測試，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方案之期望報酬分別如(A1-3-1)與(A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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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Hggg cUadUaUaUaHttt −−+−+−+−== γλγλλ 22221 )1()1()1(:,  (A1-3-1) 

LlLggg cUadUaUaUaLttt −−+−+−+−== γλγλλ 11121 )1()1()1(:,  (A1-3-2) 

其中 )1)(1( 2 γλ −−= lH umd ， )1)(1( 1 γλ −−= lL umd 。當受查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時，會計師判

別證實測試方案的比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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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公司內部控制而且不實施控制測試，會計師採取高與低證實測試方案之期望報酬分別如

(A1-4-1)與(A1-4-2)所示： 

HlHggg cuaduauauaHtt −−+−+−+−== γλγλλ 22221 )1()1()1(:,0   (A1-4-1) 

LlLggg cuaduauauaLtt −−+−+−+−== γλγλλ 11121 )1()1()1(:,0   (A1-4-2) 

當
iAWu > ，會計師採取高證實測試；當

iAWu < ，會計師採取低證實測試；當
iAWu = ，會計

師採取高或低證實測試無差異。 

其次分析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會計師控制測試決策。給定公司內部控制，會計師實施控

制測試之期望報酬如(A2-1)所示： 

iiB g

B

iig

B

iigg dyyhUadyyhUadyyhUaUa
iC

iCiC )()1())()1()()1()1( 211 ∫∫∫
∞

∞−∞−
−+−+−+− λγλλ

iiB l

B

iiliiB g dyyhPadyyhPadyyhPa
iC

iC

iC

)()()()1( 212 ∫∫∫
∞

∞−

∞
−−−+ λγλγλ  

( ) ( )[ ] LtiCiriCirk ccuNByPuTByPc −−>+−>∆− )1(   (A2-1) 

其中 ( ) ( ) )()()( TPTyfNPNyfyh ririi +=  

當
iCWu > 時，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之期望報酬為(A1-2-1)；當

iCWu < 時，會計師不實施控

制測試之期望報酬為(A1-2-2)。若
iCWu > 且(A1-2-1)大於(A2-1)；或

iCWu < 且(A1-2-2) 大於

(A2-1)，則會計師不實施控制測試；反之，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令 ( )NByP iCirviC ≤=Φ , 

( )TByP iCiriC ≤=Φ 0
。(A1-2-1)大於(A2-1)的充要條件為： 

viCggHlggg uauacuauauaua Φ−+−>−−−+−+− )1()1()1()1()1( 1222 λγλγλλ

)1)(1()1)(1()1( 2211 viCgviCgviClviCg uauauaua Φ−−+Φ−−+Φ−Φ−+ γλλγλγλ

[ ] LtviCiCkviCl ccuucua −−Φ−+−Φ−∆−Φ−− )1()1)(1()1( 02λ ，即(A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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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lgtiCk caaucuc Φ<∆−∆+−−Φ∆ ])([])1)(([ 0 λγ   (A2-2-1) 

同理，(A1-2-2)大於(A2-1)的充要條件為： 

+Φ−+−>−−−+−+− viCgglgggi uauaLcuauauaua )1()1()1()1()1( 12111 λγλγλλ

)1()1)(1()1)(1()1( 22211 viClviCgviCgviClviCg uauauauaua Φ−−Φ−−+Φ−−+Φ−Φ− λγλλλγλ

LtviCiCk ccuuc −−Φ−+−Φ−∆− ])1()1)(1[( 0
，即(A2-2-2)所示： 

)1(])([)]1)(1([ 0 viCklgiCkt caauucc Φ−>∆−∆+−Φ−∆+ λγ         (A2-2-2) 

其中 λγ ∆+ )( lg aau 可視為證實測試之期望邊際報酬，
kcu∆ 可視為證實測試之期望邊際成

本 ， 理 性 的 會 計 師 不 會 增 加 證 實 測 試 到 期 望 邊 際 成 本 大 於 期 望 邊 際 報 酬 ， 故

0])([ >∆−∆+ klg caau λγ 一定成立。 

若
iCWu > 且

viCklgitiCk caaucuc Φ<∆−∆+−−Φ∆ ])([])1)(([ 0 λγ 成立，則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 ,0*
1 =t Hk =* )；若

iCWu < 且 )1(])([)]1)(1([ 0 viCklgiCkt caauucc Φ−>∆−∆+−Φ−∆+ λγ 成立，則

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0*
1 =t Lk =* )；其他情況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

1 tt = )(* tkk = )。 

同理可以分析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會計師控制測試決策。給定公司內部控制，會計師

實施控制測試之期望報酬如(A2-3)所示： 

ii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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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gg dyyhUadyyhUadyyhUa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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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tiAiriAirk ccuNByPuTByPc −−>+−>∆− ])1([   (A2-3) 

其中 ( ) ( ) )()()( TPTyfNPNyfyh ririi += 。 

令 ( )NByP iAirviA ≤=Φ , ( )TByP iAiriA ≤=Φ 0
。 (A1-4-1) 大 於 (A2-3) 的 充 要 條 件 為

viAtklgtiAk dcaaucuc Φ<+∆−∆+−−Φ∆ ])([])1)(([ 0 λγ ， (A1-4-2) 大 於 (A2-3) 的 充 要 條 件 為

)1(])([)]1)(1([ 0 viAtklgiAkt dcaauucc Φ−>+∆−∆+−Φ−∆+ λγ 。                           

附錄二  命題二之證明 

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會計師審計策略，

( ,01 =t Lk = )，經理人最適策略為解
LgiNLiu

dzmMMax −−= )1(1 γλ 之問題。因為目標函數為 z 之

線性函數，所以經理人之最適策略為兩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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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0
01*

NLi

NLi

Mif
Mif

z  

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認知、公司內部控制的水準及會計師審計策略

( ,01 =t Hk = )，經理人最適策略為解
HgNHiu

dzmMMax −−= )1(2 γλ 之問題。因為目標函數為 z 之

線性函數，所以經理人之最適策略為兩極端值： 

⎩
⎨
⎧

<
>

=
00
01*

NHi

NHi

Mif
Mif

z  

給定公司內部控制及會計師策略( ,1 tt = )(tkk = )，則經理人之最適策略為解： 

tgiviCgi

lgiviClgi

lgiviClgiviCNtiz

dmmz
mmmmz

mmmmzMMax

−∆−Φ+−=

∆−+Φ+−−−−=

−−−−Φ−+−−−−Φ=

]})1([)1({
)]})1)([())1(1()1({

))]}1(1()1()[1())]1(1()1([{

2

22

2211

λγγλ

λγγλγλ

γλγλγλγλ

 

由於
viCΦ 或

viAΦ 為常態分配 ),ˆ( 2σµ vN + 或 ))(,ˆ( 2xvaN +++ σµ 的累積密度函數，所以
viCΦ 或

viAΦ 為
iCB 或

iAB 的函數，而
iCB 或

iAB 又為 z 的函數，故
viCΦ 或

viAΦ 為 z 的函數。為對上述目標函

數求極大值，以 ))(( zBviΦ 表示
viCΦ 或

viAΦ 在 )(zBiC
或 )(uBiA

之值。由於在本模型中經理人罰金歸

屬公司或會計師對經理人之策略無差異，故不另以符號加以區別。當公司提高內部控制時，其一

階條件為： 

0
2

)]ˆ()([exp
2)1(ˆ)1)((

)]1(1[)1(
))((

2

2
22 =

⎭
⎬
⎫

⎩
⎨
⎧ +−−

−
+

∆−+

−−−−
+Φ

σ
µ

π
σ

λγ
γλγλ vpB

pvmm
mm

pB
lgIH

lgIH
vIH

； 

當公司降低內部控制時，其一階條件為： 

0
)(2

)]ˆ()([exp
2)1(ˆ)1)((

)]1(1[)1(
))((

2

2
22 =

⎭
⎬
⎫

⎩
⎨
⎧

+
++−−

−

+
+

∆−+

−−−−
+Φ

x
vaqB

qv
x

mm
mm

qB
lgIL

lgIL
vIL σ

µ
π

σ
λγ

γλγλ
 

附錄三  命題三之證明 

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公司的內部控制決策如下：(1)當 ;0=z ,01 =t Lk = 時，公司降

低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ILC− ，提高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IBCIH +− 。若 IBIC ≥ ，則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ILi =* ；若 IBIC < ，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IHi =* 。(2)當 ;0=u ,01 =t Hk = 時，公司降低內部

控制的報酬為
ILC− ，提高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IBCIH +− 。若 IBIC ≥ ，則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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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 =* ；若 IBIC < ，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IHi =* 。(3)當 ;1=u ,01 =t Lk = 時，公司降低內部

控制的報酬為
LIL dC +− ，提高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LIH dIBC ++− 。若 IBIC ≥ ，則公司降低內部控

制 ILi =* ；若 IBIC < ，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IHi =* 。(4)當 ;1=u ,01 =t Hk = 時，公司降低內

部控制的報酬為
HIL dC +− ，提高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HIH dIBC ++− 。若 IBIC ≥ ，則公司降低內

部控制 ILi =* ；若 IBIC < ，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IHi =* 。(5)當 ;, qpu = ,1 tt = )(tkk = 時，公

司降低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 LHIL ddqC −+− ，提高內部控制的報酬為 )( LHIH ddpIBC −++− 。若

))(( LH ddqpIBIC −−+≥ ，則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ILi =* ；若 ))(( LH ddqpIBIC −−+< ，則公司

提高內部控制 IHi =* 。 (6)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不同內部控制水準皆使

0))(( =−− LH ddqp 故公司的內部控制決策都相同：若 IBIC ≥ ，則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ILi =* ；

若 IBIC < ，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 IHi =* 。 

附錄四  命題四之證明 

當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時，由會計師之策略可知，要使所求得之
iCB 值有意義，必須

10 << iCW 。給定公司之內部控制，會計師與經理人可能之Nash均衡如下： 

(1)若
iCWu > 而且(A2-2-1)成立，則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0*

1 =t Hk =* )。若 0>NHiM ，則經理

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1* =u 。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1* =u ，因為

1<iCW ，又
iCWu >* ，所以會計師最適反應策略為( ,0*

1 =t Hk =* )。當(A2-2-1)且 0>NHiM 成立

時，( ;1* =z ,0*
1 =t Hk =* )為Nash均衡。當會計師與經理人之Nash均衡為( ;1* =z ,0*

1 =t Hk =* )

時 ，由命題三可知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IL 。當公司降低內部控制，會計師與經理人之不必改變。

故( ILi =* ; ;0* =z ,0*
1 =t Lk =* )為一Nash均衡。 

(2)若
iCWu < 而且(A2-2-2)成立，則會計師最適策略為( ,0*

1 =t Lk =* )。若 0≤NLiM ，經理人

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0* =u 。給定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為 0* =z ，當
iCW<0 而

且
iCWu <* ，會計師最適反應策略為 ( ,0*

1 =t Lk =* )。當 (A2-2-2)成立，且 0≤NLiM 時，

( ;0* =z ,0*
1 =t Lk =* )為Nash均衡。當會計師與經理人之Nash均衡為( ;0* =z ,0*

1 =t Lk =* )時 ，

由命題三可知公司降低內部控制 ILi =* 。當公司降低內部控制，會計師與經理人之不必改變。

故( ILi =* ; ;1* =z ,0*
1 =t Hk =* )為一Nash均衡。 

(3) 當 (A2-2-1) 不成立，而
iCWu > 符合經理人求解其目標函數之一階條件時，

( ;10 * << z ,*
1 tt = )(* tkk = )為Nash均衡。當(A2-2-2)不成立，而

iCWu < 符合經理人求解其目標函

數之一階條件時，( ;10 * << z ,*
1 tt = )(* tkk = )為Nash均衡。由命題三可知，若 IBIC ≥ ，則 ILi =* ；

若 IBIC < ，則 IHi =* 。若 IBIC ≥ ，則
iCWu > 符合經理人求解其目標函數之一階條件；若

IBIC < ， 則
iCWu < 符 合 經 理 人 求 解 其 目 標 函 數 之 一 階 條 件 。 故 若 IBIC ≥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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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i =* ; ;10 * << z ,*
1 tt = )(* tkk = )；若 IBIC < ，則( IHi =* ; ;10 * << z ,*

1 tt = )(* tkk = )為一Nash

均衡。 

同理可求當經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時，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Nash均衡。其差異有二：(1)
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機率的比較基礎由

iCW 改為
iAW ； (2)設計內部控制的效益由

))(( LH ddqpIB −−+ 改為 IB 。 

附錄五  命題五之證明 

令
SiztV 代表有經理人罰金制度下的社會福利。當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貝氏Nash均衡為

( ;u ILi =* ; ;0* =z ,0*
1 =t Lk =* )時，

ILLgLSIL CcaV −−=0
。當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貝氏Nash

均衡為 ( ;u ILi =* ; ;1* =z ,0*
1 =t Hk =* )時， )]1([])1([ 2221 γλγλγλ −+−−−= gILHlgHSIL mcaaV  

ILC− 。當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Nash均衡為( ;U ILi =* ; ;10 * << z ,*
1 tt = )(* tkk = )時，若

Hk =* ， 則 ])()1([ 22 γλγλ lgggILILHtgSILzH aaamzCccaV +−+−+−−−= ； 若 Lk =* ， 則

])()1([ 11 γλγλ lgggILILHtgSILzL aaamzCccaV +−+−+−−−= 。當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貝氏Nash

均衡為( ;U IHi =* ; ;10 * << z ,*
1 tt = )(* tkk = )時，若 Hk =* ，則 +−+−−= IHHtgSIHzH CIBccaV  

])()1([ 22 γλγλ lgggIH aaamz +−+− ；若 Ltt =)( 12
* ，則 )1([ 1 γλ −+−+−−= gIHIHLtgSIHzL mzCIBccaV  

])( 1γλlgg aaa +−+ 。當 0* =z 及 1* =z 時，經理人罰金歸屬制度不影響公司、會計師與經理人的

策略，所以兩種制度之社會福利相同。當 10 * << z 時，由命題一至命題三可知將經理人罰金歸

屬會計師可使經理人降低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公司提高內部控制的機率與會計師提高審計品質

的機率，即兩種制度社會福利之差異為
kgiCA cmzICIBV ∆−∆∆−−−=− λγ )1()( 。若 0>−CAV ，則經

理人罰金歸屬會計師之社會福利較高；反之，經理人罰金歸屬公司之社會福利較高。 

附錄六  所有變數彙總 

變數符號 符號說明 

TV , 
TAV , 

CiztV  

0TV , 
CAV −

 
TV 代表社會上沒有經理人舞弊與會計師簽證之社會福利，

TAV 代表社會

上 有 經理人 舞 弊與會 計 師簽證 的 社會福 利 ，
CiztV 代表 增 加

Sarbanes-Oxley法案經理人罰金及會計師法律責任之社會福利，
0TV 代表

經理人罰金歸會計師之社會福利，
CAV −
代表本研究建議方案之社會福利

差距。 

i, ,TB IB , ib , nib  

,TC IC , ,NIC iC  

ILIHi ,= 代表內部控制之方案，TB 指公司的總效益， IB 指提高內部

控制水準的淨效益，ib 指內部控制產生的效益，nib 指非內部控制產生

的效益，TC 指公司的總成本， IC 指公司提高內部控制而增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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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指公司建立內部控制的成本。 

µ , 2σ , a  
2x , v  

µ 與 2σ 分別代表公司非蓄意性錯誤的平均金額與變異數； a 與 2x 分別

代表公司降低內部控制非蓄意性錯誤增加之平均金額與變異數；v代表

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增加的錯誤金額 

iy , s , d  
iy 代表受查公司發生錯誤的金額，s 代表經理人罰金的歸屬，d 代表經

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期望利得，
tLH dddd ,,= 。 

gim , 
lm  

ga , 
la  

gim 與
lm 分別代表經理人未被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不當利得（等於

公司損失）與被發現重大誤述財務報表之罰金，其中
gILgIH mm < 。

gA 為

會計師之簽證公費， ),( 1 ktC 為會計師之簽證成本，
ga 為會計師簽證公

費外之利得（如商譽）。 

z , u , U  

p, q, P, Q 

z 指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機率。 qpu ,= 分別代表會計師未實施

控制測試，公司提高與降低內部控制環境下，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大誤

述財務報表的事先機率。 QPU ,= 分別代表會計師實施控制測試，公司

提高與降低內部控制環境下，會計師認為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表的事

後機率。 

,1t  k , 
1λ , 

2λ , λ∆ , γ  
1t 代表會計師的控制測試方案，k 代表會計師的證實測試方案，

1λ 與
2λ

分別代表會計師採取低與高證實測試而未揭露經理人重大誤述財務報

表的機率，
21 λλλ −=∆ ， γ 代表外部人士追究誤述財務報表法律責任

之機率。 

tc , 0, 
Hc , 

Lc  

kc∆ , 
SC  

實施控制測試之成本為 tc ，不實施控制測試之成本為0，會計師實施高

與低證實測試之成本分別為
Hc 與

Lc ，
LHk ccc −=∆ ，社會上增加訴訟

成本為
SC 。 

A
iztks

M
iztks

C
iztks πππ ,,  公司、經理人與會計師之預期報酬， ;, ILIHi =  ];1,0[∈z  ;0,tt =  

;, LHk =  A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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